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資料管理與調閱要點 

109 年 1 月 15 日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依據： 

1. 學生輔導法 

2.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3. 行政程序法 

4.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目的： 

1. 系統性建立及充實學生輔導資料，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以提升學生適應能力。 

2. 建立學生資料之保管及調閱制度，依相關規定進行保密，以維護學生基本權利。 

三、資料內容：  

1. 學生綜合資料紀錄表（A、B 卡） 

2. 心理測驗資料 

3. 個別輔導與諮商紀錄 

4. 個案會議資料與紀錄 

5. 轉介或轉銜輔導系統之相關資料 

6. 其他因實施輔導措施而衍生之輔導資料 

7. 學生獎懲紀錄及出缺席情形 

四、資料蒐集方式： 

1. 輔導資料之蒐集重視平常紀錄並務求詳實。 

2. 輔導資料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方式蒐集之。 

五、資料存放地點：由輔導室規劃具安全性、隱密性之空間地點予以妥善保存，並定期整理學生輔導

資料。 

六、資料保管期限：學生輔導資料自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年，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由

輔導室定期銷毀，並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七、資料調閱申請與注意事項： 

1. 學生輔導資料應遵守保密之工作倫理，非法律規定、經學生或法定監護人同意外，不得擅自

提供其他人員運用。 

2. 學生在學期間，當事人或法定監護人視主張維護法律上利益時需要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輔導資料時，以書面方式（如附件申請書）提出申請，並不得將原始資料攜出學校保管單位。 

3. 當事人已具完全行為能力，學生法定監護人倘認有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必要時，得依以

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閱覽相關資料。 

4. 其他機關(如法院、下一階段學校等)向本校申請學生在學期間輔導資料，須以公函敘明理由

為申請依據。提供之輔導資料若涉及談話紀錄內容，由主責輔導人員彙整相關人員之輔導紀

錄後，重新整理摘要方式呈現，並經行政程序審核後，以密件回函方式紙本寄出。 

5. 利害關係人主張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必要時，得依法向本校以書面方式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當事人輔導資料，但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

定有保密之必要者，本校得拒絕受理申請。 

6. 調閱人員應負保密資料之責，嚴禁將資料內容公開，以避免觸犯相關法律與行政責任。 

九、本要點執行時，所需經費由相關業務費支應。  

十、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資料調閱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連絡電話  
與被申請

人關係 

 

被申請學生姓名  班級  
畢業 

學年度 

 

申 請 資 料 類 型 

( 請 勾 選 ) 

□綜合資料紀錄表（A、B 卡） □心理測驗結果 □輔導人員輔導資料 

□學生獎懲紀錄 □學生出缺席紀錄 □其他：                   

調 閱 原 因 

說 明 

 

 

 

 

調 閱 方 式 
□閱覽    □複印 

□抄寫    □拍照 

 

 

申請人簽章  

審核處理 

輔導教師簽章 主管審核簽章 

□同意 

□不同意 

□條件同意 

  

調閱紀錄 

提 供 日 期     年       月      日 經辦人： 

歸 還 日 期     年       月      日 經辦人： 

備註： 

一、每張限調閱一案、一件或一卷。調閱之公文當場查閱、影印，以不攜離保管單位為原則。 

二、當事人已具完全行為能力，學生家長倘認有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必要時，得依以利害關

係人身分申請閱覽相關資料。 

 

□我同意對調閱資料盡保密之責，不以任何形式公告調閱資料內容。 

 

申請人簽名（親筆簽名）：                            

 

 


